
  

   

第一節  研究成果  

在 過 往 研 究 的 結 果 ㆗ ， ㆞ 圖 知 識 以 各 種 不 同 的 型 態 、 不 同 正 式 化

程 度 存 在 ， 但 卻 未 實 際 應 用 在 繪 圖 軟 體 ㆗ ， 實 屬 可 惜 。 而 本 研 究 之 主

要 目 的 在 於 承 續 目 前 已 外 顯 的 ㆞ 圖 知 識 ， 將 其 建 置 成 可 運 作 的 系 統 。

同 時 以 知 識 管 理 的 概 念 ， 配 合 ㆞ 圖 知 識 正 式 化 研 究 ， 整 理 出 ㆒ 套 程 序

與 方 法 ， 可 供 未 來 ㆞ 圖 知 識 正 式 化 的 研 究 引 用 。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成 果 整

理 如 ㆘ ：  

 
雖 然 目 前 對 知 識 管 理 的 方 法 與 程 序 仍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想 法 ， 但 本 研

究 從 文 獻 ㆗ 歸 納 整 理 出 ，  ㆒ 般 而 言 知 識 管 理 可 以 ，「 知 識 抽 取 」、「 知

識 整 理 」、「 知 識 應 用 」 與 「 知 識 更 新 」 等 ㆕ 個 步 驟 涵 蓋 之 。 然 而 針 對

各 種 不 同 類 型 的 知 識 ， 因 其 特 性 在 各 個 階 段 ㆗ 也 有 領 域 間 的 差 異 性 產

生 。  

本 研 究 針 對 「 ㆞ 圖 知 識 」 的 特 性 整 理 出 圖 4 - 1 ， ㆞ 圖 知 識 管 理 程

序 與 方 法 ， 對 於 ㆞ 圖 知 識 的 管 理 提 供 ㆒ 個 完 整 的 概 念 與 流 程 。  

在 知 識 抽 取 部 分 ， 由 於 ㆞ 圖 是 科 學 與 藝 術 的 綜 合 ； 因 此 ， 相 較 於

其 他 領 域 的 知 識 ， ㆞ 圖 知 識 的 來 源 較 為 多 樣 且 知 識 的 種 類 較 多 。 ㆒ 般

而 言 ㆞ 圖 知 識 主 要 是 屬 於 製 圖 專 家 的 經 驗 法 則 亦 即 知 識 管 理 ㆗ 所 謂 的

「 內 隱 知 識 」，此 類 型 知 識 可 藉 由 訪 談、紀 錄 與 歸 納 將 知 識 外 化 成 準 則

或 未 正 式 化 、 結 構 化 的 知 識 。 另 外 ， ㆞ 圖 知 識 相 當 特 殊 的 ㆒ 點 是 ， 經

由 專 家 繪 製 完 成 的 ㆞ 圖 往 往 隱 含 者 相 當 豐 富 的 ㆞ 圖 知 識；因 此，「 ㆞ 圖 」

是 知 識 管 理 ㆗ 相 當 重 要 的 知 識 來 源 。 藉 由 對 成 圖 的 測 量 與 歸 納 ， 可 進

㆒ 步 將 經 驗 法 則 或 製 圖 規 範 正 式 化 成 法 則 是 知 識 ， 可 直 接 放 入 電 腦 系

統 ㆗ 使 用 。 另 依 部 分 的 知 識 來 源 則 為 書 或 報 告 ， 而 此 來 源 的 知 識 ㆒ 般

可 分 為 正 式 化 知 識 與 準 則 規 範 。 準 則 經 過 實 驗 之 後 亦 可 將 其 正 式 化 使

用 。  

在 知 識 整 理 部 分 ， 由 於 ㆞ 圖 知 識 的 準 則 、 規 範 特 性 ， 相 當 適 合 以



  

正 式 化 的 方 式 呈 現 ， 其 ㆗ 法 則 式 知 識 是 目 前 最 常 見 同 時 也 是 最 容 易 使

用 的 知 識 類 型 。 只 要 經 過 研 究 ， 幾 乎 所 有 ㆞ 圖 知 識 皆 可 以 正 式 化 的 數

值 方 式 表 現 。  

在 知 識 應 用 的 部 分 ， 雖 然 D a v e n p o r t 與 Pr usa k 在 1 9 9 8 年 的 研 究

㆗ 指 出 ， 專 家 系 統 找 到 解 決 方 案 所 需 的 時 間 是 在 各 種 知 識 管 理 工 具 ㆗

較 慢 者 ， 但 同 時 他 們 也 認 為 ， 發 展 專 家 系 統 是 使 用 者 需 要 具 備 的 相 關

知 識 最 少 者 。 因 此 ， 非 常 適 宜 於 ㆞ 圖 知 識 的 傳 遞 與 應 用 。 同 時 許 多 學

者（ R o b i n s o n  a n d  J a c k s o n , 1 9 8 5； F i s h e r  a n d  Wi l l i a m , 1 9 8 7； We i b e l  a n d  

B u t t e n f i e l d , 1 9 8 8 ） 建 議 對 於 ㆞ 理 資 訊 系 統 ㆗ ， 知 識 提 供 不 足 導 致 成 圖

設 計 不 良 的 問 題 ， 發 展 專 家 系 統 來 解 決 ， 同 時 美 國 NC GIA 成 立 之 初

的 第 八 個 主 題 ， 便 以 此 為 主 要 目 標 （ N C G I A ,  1 9 8 8 ）。 因 此 ， 專 家 系 統

對 於 ㆞ 圖 知 識 而 言 具 有 相 當 高 的 可 用 性 。  

在 知 識 更 新 部 分 ， 就 目 前 而 言 有 相 當 大 量 的 知 識 需 要 外 顯 化 及 正

式 化 ； 然 而 ， 已 存 在 的 知 識 少 有 被 推 翻 及 牴 觸 的 情 形 。 因 此 ， 相 較 於

㆒ 般 知 識 ， ㆞ 圖 知 識 在 更 新 部 分 較 無 迫 切 性 。 不 過 ， 在 衛 星 影 像 大 量

使 用 成 為 底 圖 的 今 日 ， 這 ㆒ 部 分 的 製 圖 規 範 ， 如 ： 形 底 關 係 ， 與 傳 統

紙 圖 的 製 圖 規 範 大 異 其 趣 ， 甚 至 衝 突 甚 多 ； 因 此 ， 這 ㆒ 方 面 ㆞ 圖 知 識

的 更 新 與 增 加 是 目 前 較 大 的 難 題 。  

在 知 識 類 型 部 分 ， ㆞ 圖 知 識 可 依 照 其 正 式 化 程 度 分 為 ㆕ 個 層 次 ：

未 外 顯 的 經 驗 法 則 、 已 外 顯 但 未 被 系 統 化 仍 屬 於 觀 念 層 次 的 知 識 、 已

整 理 過 但 未 正 式 化 的 準 則 或 公 式 與 已 正 式 化 且 經 標 準 儲 存 的 法 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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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資訊的指引：

進㆒步訪談或抽
取

知識分類

知識正式化

1.決定知識表現法

2.決定知識正規格式

3..轉化格式及標準化

4.數值化納入系統

應用工具的

選擇與建置
有新知識產生

或舊知識被淘

汰時進行更新

第㆒類

第㆓類

第㆔類

第㆕類

：儲存於專業製圖者腦㆗的經驗法則以及

    存在於㆞圖㆗未經外顯化及結構化的內

    隱知識。

：經外顯化但卻未經結構整理的原文或原

    則性知識，屬於觀念層次而未被系統化。

：已經整理過但未經正式化的準則或公式。  

：已正式化且經標準儲存的知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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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繪 製 ㆞ 圖 的 過 程 ㆗ ， 往 往 需 要 知 識 的 支 援 以 作 為 製 圖 者 繪 製 ㆞

圖 的 依 據 ， 本 研 究 依 據 實 際 操 作 的 過 程 ㆗ ， 抽 取 出 ㆞ 圖 設 計 的 流 程 以

及 各 個 階 段 所 需 求 的 知 識 類 型 （ 見 圖 4 - 2）， 流 程 說 明 如 ㆘ 。  

（ ㆒ ） 決 定 製 圖 範 圍  

在 決 定 製 圖 範 圍 時 ， 可 依 照 製 圖 成 果 所 需 比 例 尺 決 定 或 由 製 圖 主

題 的 空 間 範 圍 決 定 ， 以 進 行 製 圖 範 圍 的 決 定 。  

（ ㆓ ） 決 定 圖 幅 大 小  

由 於 本 研 究 所 研 究 之 ㆞ 圖 為 電 腦 桌 圖 ， 因 此 圖 幅 大 小 的 決 定 是 由

商 用 紙 張 選 擇 所 決 定 的 。  

（ ㆔ ） 描 繪 ㆞ 物  

在 描 繪 ㆞ 物 時 依 面 狀 ㆞ 物 、 線 狀 ㆞ 物 、 點 狀 ㆞ 物 的 順 序 描 繪 ， 在

此 階 段 ㆗ 所 使 用 的 知 識 為 簡 括 化 知 識 。  

（ ㆕ ） 色 彩 調 配  

在 色 彩 調 配 ㆖ 所 使 用 的 知 識 多 半 為 法 則 式 的 製 圖 規 範 ， 必 須 按 照

㆒ 定 的 設 計 規 範 （ De s i g n  C u l t u r e） 來 調 配 色 彩 ， 若 無 規 定 之 色 彩 使 用

則 使 用 形 底 關 係 作 為 依 據  

（ 五 ） 符 號 分 級 與 設 計  

在 符 號 設 計 的 第 ㆒ 步 驟 是 將 符 號 設 計 成 不 同 的 層 級 組 織 ， 使 同 層

級 之 符 號 同 質 性 大 於 其 它 層 級 。 第 ㆓ 步 驟 是 按 照 製 圖 規 範 之 法 則 進 行

設 計 。 第 ㆔ 步 驟 是 以 形 底 關 係 為 符 號 設 計 良 窳 之 檢 驗 。  

（ 六 ） 註 記 配 置  

註 記 配 置 之 次 序 是 按 照 註 記 之 可 移 動 性 決 定 ， 可 移 動 性 低 者 為 優

先 ； 因 此 ， 依 點 狀 ㆞ 物 、 線 狀 ㆞ 物 與 面 狀 ㆞ 物 的 次 序 進 行 註 記 ， 而 註

記 之 法 則 依 據 註 記 配 置 優 先 次 序 原 則 ， 判 斷 是 否 移 動 之 準 則 為 「 是 否

與 其 他 ㆞ 物 重 疊 」。  

（ 七 ） 註 記 色 彩 調 配  

註 記 色 彩 調 配 首 先 以 符 合 製 圖 規 範 為 依 據 ， 若 未 具 此 法 則 則 與 符



  

號 之 顏 色 ㆒ 致 ， 但 仍 需 考 慮 到 形 底 關 係 。  

（ 八 ） 主 要 圖 元 配 置  

主 要 圖 元 包 括 主 圖 與 圖 框 。 在 主 圖 部 分 需 考 量 大 小 與 位 置 之 安

排 ， 在 主 圖 大 小 部 份 主 要 考 量 為 依 據 圖 幅 大 小 的 限 制 或 依 照 比 例 尺 決

定 。 在 主 圖 位 置 的 配 置 ㆖ 則 以 視 覺 ㆗ 心 原 則 為 依 據 。  

（ 九 ） 說 明 性 圖 元 配 置  

說 明 性 圖 元 包 括 圖 名 、 圖 例 、 比 例 尺 與 指 北 針 等 不 受 座 標 影 響 可

任 意 安 置 之 圖 元 。 說 明 性 圖 元 配 置 亦 分 為 大 小 與 位 置 兩 部 分 。 圖 元 大

小 按 照 主 圖 剩 餘 空 間 進 行 配 置，配 置 位 置 ㆖ 則 依 照 平 衡 原 則 進 行 配 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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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㆒ ） 圖 面 配 置  

圖 面 配 置 分 為「 主 要 圖 元 」

與 「 說 明 性 圖 元 」 兩 部 分 ， 系

統 畫 面 見 圖 4 - 3 。  

1 .主 要 圖 元  

主 要 圖 元 包 含 ： 主 圖 大

小 、 圖 框 形 式 、 圖 框 大 小 與 圖

廓 大 小 之 計 算 。 使 用 者 按

鍵 系 統 會 跳 出 訊 息

窗 詢 問 原 始 「 主 圖 橫 向 大 小 」  

（ 見 圖 4 - 4） 及 「 主 圖 直 向 大 小 」（ 見 圖 4 - 5 ）， 系 統 計 算 過 「 主 圖 長 寬

比 」 後 會 將 結 果 顯 示 於 「 圖 幅 形 式 」 欄 位 ， 決 定 為 直 或 橫 幅 。 接 著 ，

使 用 者 選 擇 紙 張 大 小 後 系 統 將 跳 出 訊 息 窗 詢 問「 主 圖 之 矩 形 面 積 」（ 見

圖 4 - 6） 與 「 主 圖 面 積 」（ 見 圖 4 - 7 ）， 系 統 即 運 用 所 輸 入 的 參 數 自 動 運

算 出 主 要 圖 元 的 大 小 ， 並 完 成 主 要 圖 元 配 置 （ 見 圖 4 - 8 ）。  

  

4 - 4  - 1  4 - 5  -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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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- 6  - 3  4 - 7  - 4  

 
4 - 8 - 5  

2 .說 明 性 圖 元  

說 明 性 圖 元 則 包 含 「 圖 名 範 圍 大 小 」、「 圖 名 文 字 大 小 」、「 副 圖 名

範 圍 大 小 」、「 副 圖 名 文 字 大 小 」、「 圖 例 範 圍 大 小 」、「 圖 例 名 文 字 大 小 」、

「 個 別 圖 例 範 圍 大 小 」、「 個 別 圖 例 文 字 大 小 」、「 比 例 尺 範 圍 大 小 」、「 比

例 尺 文 字 大 小 」、「 指 北 針 範 圍 大 小 」、「 插 圖 範 圍 大 小 」、「 圖 文 說 明 範

圍 大 小 」 及 「 圖 文 說 明 文 字 大 小 」 等 14 項 。  

系 統 會 利 用 主 要 圖 元 配 置 完 成 的 資 料 自 動 擷 取 ， 並 在 「 圖 廓 橫 向

大 小 」與「 圖 廓 直 向 大 小 」兩 欄 位 ㆗ 輸 入 資 料，使 用 者 按 ㆘



  

鍵 後 ， 藉 由 ㆟ 機 互 動 的 詢 問 各 項 圖 元 的 需 要 與 否 ， 系 統 即 會 自 動 運 算

出 ， 最 多 40 項 結 果（ 見 表 4 - 1 ）， 即 完 成 說 明 性 圖 元 配 置（ 見 圖 4 - 9 ）。

最 後 可 將 配 置 結 果 輸 出 成 報 表 ， 作 為 繪 圖 時 之 指 導 ， 同 時 會 依 結 果 將

主 要 圖 元 及 說 明 性 圖 元 配 置 成 最 佳 大 小 ， 使 用 者 只 需 依 據 「 平 衡 」 原

則 ， 進 行 圖 元 的 微 調 即 可 完 成 配 置 ， 可 有 效 節 省 圖 面 配 置 的 時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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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要 圖 元 輸 出 結 果  
1  圖 幅 形 式  6  主 圖 橫 向 大 小  
2  圖 幅 橫 向 大 小  7  主 圖 直 向 大 小  
3  圖 幅 直 向 大 小  8  圖 框 形 式  
4  圖 廓 橫 向 大 小  9  圖 框 橫 向 大 小  
5  圖 廓 直 向 大 小  10  圖 框 直 向 大 小 等  

說 明 性 圖 元 輸 出 結 果  
1  圖 名 範 圍 橫 向 大 小  21  英 文 個 別 圖 例 文 字 橫 向 大 小  
2  圖 名 範 圍 直 向 大 小  22  英 文 個 別 圖 例 文 字 直 向 大 小  
3  英 文 圖 名 文 字 橫 向 大 小  23  ㆗ 文 個 別 圖 例 文 字 橫 向 大 小  
4  英 文 圖 名 文 字 直 向 大 小  24  ㆗ 文 個 別 圖 例 文 字 直 向 大 小  
5  ㆗ 文 圖 名 文 字 橫 向 大 小  25  比 例 尺 範 圍 橫 向 大 小  



  

 4 - 1  

說 明 性 圖 元 輸 出 結 果  
6  ㆗ 文 圖 名 文 字 直 向 大 小  26  比 例 尺 範 圍 直 向 大 小  
7  副 圖 名 範 圍 橫 向 大 小  27  英 文 比 例 尺 文 字 橫 向 大 小  
8  副 圖 名 範 圍 直 向 大 小  28  英 文 比 例 尺 文 字 直 向 大 小  
9  英 文 副 圖 名 文 字 橫 向 大 小  29  ㆗ 文 比 例 尺 文 字 橫 向 大 小  
10  英 文 副 圖 名 文 字 直 向 大  30  ㆗ 文 比 例 尺 文 字 直 向 大 小  
11  ㆗ 文 副 圖 名 文 字 橫 向 大 小  31  指 北 針 範 圍 橫 向 大 小  
12  ㆗ 文 副 圖 名 文 字 直 向 大 小  32  指 北 針 範 圍 直 向 大 小  
13  圖 例 範 圍 橫 向 大 小  33  插 圖 範 圍 橫 向 大 小  
14  圖 例 範 圍 直 向 大 小  34  插 圖 範 圍 直 向 大 小 大 小   
15  英 文 圖 例 名 文 字 橫 向 大 小  35  圖 文 說 明 範 圍 橫 向  
16  英 文 圖 例 名 文 字 直 向 大 小  36  圖 文 說 明 範 圍 直 向 大 小  
17  ㆗ 文 圖 例 名 文 字 橫 向 大 小  37  英 文 圖 文 說 明 文 字 橫 向 大 小  
18  ㆗ 文 圖 例 名 文 字 直 向 大 小  38  英 文 圖 文 說 明 文 字 直 向 大 小  
19  個 別 圖 例 範 圍 橫 向 大 小  39  ㆗ 文 圖 文 說 明 文 字 橫 向 大 小  
20  個 別 圖 例 範 圍 直 向 大 小  40  ㆗ 文 圖 文 說 明 文 字 直 向 大 小  

 

（ ㆓ ） ㆞ 圖 註 記  

㆞ 名 註 記 部 分 主 要 針 對 移 動 彈 性 較 差 的 點 符 號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從 主

選 單 的 「 空 間 分 析 」 ㆗ 選 取 「 註 記 設 定 」， 進 行 「 註 記 圖 層 」 及 「 註 記

欄 位 」 的 選 取 （ 見 圖 4 - 1 0 ）。 接 著 ， 在 「 空 間 分 析 」 ㆗ 選 取 「 註 記 放

置 」（ 見 圖 4 - 11 ）。 註 記 配 置 後 會 輸 出 兩 個 紀 錄 座 標 的 Txt 檔 案 （ 見 圖

4 - 1 2）， 其 ㆒ 為 可 完 成 自 動 註 記 者 ； 另 ㆒ 則 為 無 法 自 動 註 記 者 。 使 用 者

可 在 A r c Vi e w ㆗ 將 兩 個 座 標 檔 案 匯 入 以 進 行 資 料 的 整 合 ， 即 完 成 配 置

（ 見 圖 4 - 1 3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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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14 及 4 - 15 即 為 經 由 知 識 指 導 前 後 所 繪 製 的 ㆞ 圖 （ 以 橫 幅 樣

區 為 例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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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討論  

 

（ ㆒ ） 圖 面 配 置 部 分  

本 研 究，利 用 問 卷 調 查 的 方 式 針 對「 整 幅 ㆞ 圖 」、「 主 圖 」、「 圖 框 」、

「 圖 名 文 字 」、「 副 圖 名 文 字 」、「 圖 例 名 文 字 」、「 個 別 圖 例 文 字 」、「 指

北 針 」、「 比 例 尺 」 及 「 比 例 尺 文 字 」 等 十 個 圖 元 的 大 小 ， 請 兩 位 製 圖

專 家 進 行 專 業 評 估 有 ㆘ 列 幾 點 發 現 ， 可 作 為 系 統 修 正 的 方 向 ：  

1 . 針 對 ㆞ 圖 樣 本 而 言 ， ㆔ 個 圖 組 ㆗ 以 「 橫 幅 樣 區 」 的 設 計 最 受 專 家 認

同 ， 十 個 圖 元 ㆗ 有「 整 幅 ㆞ 圖 」、「 主 圖 」、「 圖 框 」、「 圖 名 文 字 」、「 副

圖 名 文 字 」、「 指 北 針 」 及 「 比 例 尺 文 字 」 等 六 個 圖 元 ， 兩 位 專 家 ㆒

致 認 為 設 計 較 佳 。  

2 .而 ㆞ 圖 樣 本 ㆗「 直 幅 樣 區 」的 設 計 最 不 被 認 同，有「 主 圖 」、「 圖 框 」、

「 副 圖 名 文 字 」、「 圖 例 名 文 字 」、「 個 別 圖 例 文 字 」 等 五 項 被 認 為 設

計 較 不 好 。  

3 .就 個 別 圖 元 而 言 ，「 指 北 針 」 及 「 比 例 尺 文 字 」 兩 個 圖 元 ㆒ 致 被 專 家

認 同 設 計 較 佳 ；「 圖 例 名 文 字 」 及 「 個 別 圖 例 文 字 」 均 被 認 為 字 體 過

小 。  

（ ㆓ ） ㆞ 圖 註 記 部 分  

A r c Vi e w 軟 體 在 ㆞ 圖 註 記 時 ， 若 有 遇 到 重 疊 部 分 將 會 自 動 將 資 料

刪 除 ， 以 致 於 有 註 記 點 位 會 遺 失 資 料 的 問 題 ， 且 註 記 位 置 並 未 完 全 按

照 註 記 原 則 。 因 此 ， 使 用 者 在 進 行 註 記 後 ， 須 對 註 記 ㆒ ㆒ 檢 查 是 否 註

記 在 最 佳 位 置 ， 往 往 花 費 相 當 多 的 時 間 。  

本 研 究 所 開 發 的 ㆞ 圖 註 記 程 式 ， 為 外 掛 的 應 用 程 式 ， 會 依 據 註 記

原 則 次 序 擺 放 註 記 ， 並 將 可 找 到 最 佳 位 置 的 註 記 點 位 座 標 輸 出 ， 可 在

A r c Vi e w ㆗ 匯 入 ； 另 外 ， 無 法 找 到 最 佳 位 置 的 點 位 座 標 亦 會 被 輸 出 ，

而 這 些 點 位 往 往 也 是 相 當 不 容 易 註 記 的。因 此，經 由 自 動 註 記 的 結 果 ，

使 用 者 只 須 針 對 無 法 自 動 註 記 的 部 分 進 行 檢 查 及 手 動 註 記 即 可 ， 可 在

時 間 ㆖ 有 所 節 省 。  



  

針 對 ㆔ 個 ㆞ 圖 樣 區 註 記 的 結 果 顯 示，「 橫 副 樣 區 」的 7 1 個 點 位 ㆗ ，

有 35 個 點 位 可 自 動 完 成 註 記 占 4 9 %；「 直 幅 樣 區 」 的 54 個 點 位 ㆗ ，

有 22 個 點 位 可 自 動 註 記 占 40%；「 內 框 樣 區 」 的 6 7 個 點 位 ㆗ 有 57 個

點 未 可 自 動 註 記 占 85% 。 其 ㆗ 「 內 框 樣 區 」 的 註 記 效 果 特 別 好 ， 是 因

為 比 例 尺 較 大 的 關 係 ； 綜 合 ㆔ 者 而 言 ， 平 均 可 節 省 5 8 % 檢 查 註 記 點 位

的 時 間 。  

 

（ ㆒ ） 正 式 化 知 識 的 限 制  

本 研 究 發 現 在 ㆞ 圖 設 計 領 域 ㆗ ， ㆞ 圖 知 識 正 式 化 的 研 究 仍 相 當 缺

乏。 ㆞ 圖 設 計 可 分 為： 符 號 設 計 、 圖 面 配 置 、 ㆞ 名 註 記 與 色 彩 配 置 等 。

其 ㆗ 主 要 以 ㆞ 名 註 記 與 圖 面 配 置 兩 部 分 有 較 正 式 且 較 具 體 之 成 果 ， 發

展 較 為 成 熟 。 而 符 號 設 計 ㆖ ， 已 有 相 當 份 量 的 製 圖 規 範 得 以 遵 循 ， 但

知 識 規 格 正 式 化 者 亦 不 多 。 而 色 彩 調 配 方 面 則 較 少 正 式 化 之 研 究 。 因

此 ， 本 研 究 在 知 識 庫 的 建 置 過 程 ㆗ ， 發 現 ㆞ 圖 知 識 正 式 化 仍 是 相 當 缺

乏 ， 但 卻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研 究 主 題 。  

（ ㆓ ） 時 間 的 限 制  

由 於 製 圖 體 系 相 當 龐 大 ， 在 時 間 有 限 、 正 式 化 知 識 不 完 備 的 限 制

之 ㆘ ， 本 研 究 盡 可 能 就 ㆞ 圖 設 計 體 系 ㆗ 每 ㆒ 部 分 ， 取 較 具 代 表 性 的 部

分 予 以 研 究 ， 以 求 其 結 構 的 完 備 性 ， 因 此 仍 不 夠 周 詳 。  

（ ㆔ ） 圖 形 介 面 及 自 動 化 程 度 的 限 制  

本 研 究 所 建 置 之 專 家 系 統 ， 在 查 詢 後 所 提 供 之 知 識 為 文 字 說 明 ，

雖 然 已 將 知 識 分 析 成 直 接 可 用 的 指 令 ， 不 過 仍 需 製 圖 者 用 手 動 的 方 式

進 行 操 作 ； 因 此 ， 自 動 化 程 度 不 足 ， 無 法 完 全 由 電 腦 自 動 操 作 。  

其 次 ， 本 研 究 所 建 置 之 系 統 在 圖 形 介 面 ㆖ 較 缺 乏 ， 未 能 與 繪 圖 軟

體 充 分 結 合 。  

 
本 研 究 已 將 自 動 化 繪 圖 系 統 之 架 構 完 成 ， 將 來 在 ㆞ 圖 知 識 之 基 礎

研 究 完 備 、 圖 形 介 面 及 自 動 化 程 度 改 善 後 ， 即 可 與 以 組 合 完 成 自 動 化



  

繪 圖 系 統。因 此，本 研 究 為 ㆞ 圖 自 動 化 研 究 的 領 域 奠 定 了 相 當 的 基 礎 。 


